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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標 註 冊 處  

聲稱具有優先權  

新法例的應用  

國 際 公 約 及 協 議 規 定 中 國 香 港 須 承 認 申 請 人 享 有 的 優 先 權 (《 巴

黎公約》第 4 條及世界貿易組織《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 》

第 2 條 )。  

《商標條例》 (第 559 章 )第 41 條落實 中國香港須承擔的義務。

申 請 人 如 已 為 某 些 貨 品 或 服 務 在 任 何 巴 黎 公 約 國 或 世 貿 成 員 國

家、地區或地方提交商標註冊申請，則於 6 個月內在香港 特別行

政區就當中任何或所有相同貨品或服務申請註冊同一商標時，可

享有優先權 (條例第 41(1)條 )。  

申 請 人 如 在 該 6 個 月 期 間 就 同 一 商 標 於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提 出 註

冊申請，其提交公約申請或世貿申請的日期可稱為優先權日期。

優 先 權 日 期 是 確 定 有 關 權 利 可 享 有 優 先 權 的 日 期 ( 條 例 第

41(2)(a)條 )， 優 先 權 日 期 至 香 港 特 區 申 請 日 期 期 間 ， 第 三 方 不

可 透 過 使 用 該 商 標 而 取 得 有 關 權 利 (條 例 第 41(2)(b)條 )。 在 優

先權日期前取得的權利則不受影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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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舊法例被廢除的 《商標條例》 (第 43 章 )不同的地方是︰優先

權日期不再為是 商標註冊日期。根據新條例《商標條例》(第 559

章 )申 請 註 冊 的 商 標 ， 其 註 冊 日 期 為 提 交 註 冊 申 請 當 日 。 按 新 條

例辦理的註冊，生效日期不會追溯至 公約申請或世貿申 請的日期

(條例第 39 及 48 條 )。  

優先權源自首次的公約申請或世貿申請，而有關的 6 個月期限，

則由提交首次申請的日期起計 (條例第 41(1)、(2)、(5)及 (6)條 )。 

優先權的運用  

申 請 人 須 於 申 請 註 冊 時 聲 稱 具 有 優 先 權 (規 則 第 9(1)條 )。 提 交

申請後，申請人不得修改註冊申請以聲稱具有優先權 (條例第 46

條；規則第 23 條 )。  

除 非 可 能 有 在 先 商 標 牴 觸 其 申 請 (參 閱 《 拒 絕 註 冊 的 相 對 理 由 》

一章 )，否則申請人通常無須提交優先權證明書 (規則第 9(3)條 )。 

如申請人聲稱其商標具有優先權，則本處可能會引述其商標，以

反駁另一項較早提交但並無優先權的申請，或優先權日期屬較後

的申請。不過，如較早提交的對立申請已公布詳情，則聲稱具有

優先權的在後申請人，須運用其優先權反對較早提交的申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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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申請人聲稱對較早提交並已註冊商標具有優先權，並提交妥當

的 優 先 權 文 件 ， 本 處 不 會 引 述 該 已 註 冊 商 標 以 反 駁 其 申 請 (參 閱

條例第 5(1)(a)條有關“在先商標”的定義 )。  

審查申請的優先權聲稱  

審查商標註冊申請的優先權聲稱時，須考慮 下列因素︰  

 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註冊申請，是否在公約申請或世貿申請

提交日期後 6 個月內提交 (條例第 41(1)條 )？  

  該項申請是否註明︰  

—  所稱優先權的有關國家、地區或地方名稱；  

—  提交公約申請或世貿申請的日期；以及  

—  獲 編配的 申請編號？ (規 則第 9(1)條 )。如 申請人 沒有

在提交申請時註明優先權申請編號，本處會向他發出通

知︰見下文 提交優先權申請編號的通知 。  

 至於涉及多類商標的註冊申請，而聲稱具有的優先權源

自多於一項公約申請或世貿申請，並涵蓋不同貨品及服

務，則可有多於一個優先權日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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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樣，在一系列商標的註冊申請，申請人可因應該系列

作出的個別商標註冊申請，聲稱具有多於一個優先權日

期。  

  是否已在《商標條例》附表 1 所列的公約國家或世貿成員提

交註冊申請，並據此作出該項優先權聲稱？有關聲稱所根據

的註冊申請，是否相等於某公約國家或世貿成員的正規國家

提交，例如 歐洲聯盟商標註冊申請 (條例第 41(3)條 )？  

提交優先權申請編號的通知  

如申請人沒有就註冊申請提交優先權申請編號，本處會發出書面

通知 (規則第 9(2)條 )。申請人必須在通知日期後的 3 個月內提

交申請編號 (規則第 9(4)條 )，否則將喪失優先權利 (規則 第 9(4)

條 )。  

提交優先權證明書的通知  

如申請人可能須面對某在先商標的引述，本處會以書面通知他提

交由註冊當局或其他主管當局發出的證明書，以證明或確定公約

申 請 或 世 貿 申 請 的 詳 情 (規 則 第 9(3)條 )。 這 項 通 知 可 於 根 據 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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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第 13(1)條發出有關處長意見的通知時發出，或於得知可能出

現牴觸時發出。  

申 請 人 必 須 在 通 知 日 期 後 3 個 月 內 提 交 優 先 權 證 明 書 (規 則 第

9(4)條 )。 如 有 關 證 明 書 並 非 以 中 文 或 英 文 發 出 ， 申 請 人 必 須 同

時提交有關法律程序所 採用語文的經 核實譯本 (規則第 120 條 )。

如申請人不在 3 個月內提交證明書，則將喪失優先權利 (規則第

9(4)條 )。  

審查優先權證明書  

審查商標註冊申請的優先權文件時，須考慮下列因素：  

  註冊當局或其他主管當局發出的證明書，有否證明或確認︰  

—  註冊當局的名稱；  

—  申請的提交日期；  

—  申請編號；  

—  商標圖示；以及  

—  申請涵蓋的貨品或服務 (規則第 9(3)條 )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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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證明書並非以中文或英文發出，申請人是否已提供有關 經

核實譯本 (規則第 120 條 )？  

  註 冊 申 請 是 否 由 公 約 申 請 或 世 貿 申 請 的 申 請 人 或 其 所 有 權

繼承人提出 (條例第 41(8)條 )？ 根據公約申請或世貿申請而

聲稱具有的優先權的權利可獨立地轉讓 (條例第 41(8)條 )。

如申請人就對立申請或註冊聲稱自己具有優先權，則須提交

優先權轉讓書或該轉讓書的核證副本。  

  申 請 註 冊的 商 標，是 否 與 公約 申 請或世 貿 申 請的 相 同 (條 例

第 41(1)條 )？  

在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申 請 中 的 商 標 圖 示 須 與 公 約 申 請 或 世

貿申請中的商標圖示相同。如公約 或世貿申請涉及的商標為

彩色商標，而在香港 特區申請註冊的僅為黑白兩色，則有關

的優先權聲稱將不獲接納；同樣，如在香港 特區申請註冊的

商標為彩色商標，而公約 或世貿申請則為黑白兩色，有關的

優先權聲稱也不獲接納。如在公約申請或世貿申請中，一種

或多於一種顏色 為要素或特徵，申請人 亦須在香港 特區的申

請中聲稱該種或 該幾種顏色為商標的要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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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申請商標註冊的貨品或服務，是否與公約申請或世貿申請的

相同 (條例第 41(1)條 )？  

如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提出商標註冊申請的貨品／服務，有部

分不在公約／世貿申請的貨 品／服務範圍，申請人須把額外

的貨品／服務剔除，或選擇把申請分開，只就於公約／世貿

申請的範圍內的貨品／服務作出優先權聲稱。  

註冊  

聲 稱 具 有 優 先 權 的 日 期 會 記 錄 在 商 標 註 冊 紀 錄 冊 上 (規 則 第

29(1)(c)條 )。  

過渡條文  

  按照舊法例 被廢除的第 43 章提交並轉換至 新條例 第 559 章

的註冊申請，將視作猶如在 新條例生效當日 2003 年 4 月 4

日提出 (條例附表 5 第 11(3)條 )。  

  已轉換的註冊申請，如聲稱具有的優先權是來自 新條例生效

2003 年 4 月 4 日前不多於 6 個月內提交的公約申請或世貿

申請，則可保留優先權日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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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已轉換的註冊申請，如聲稱具有的優先權是來自 新條例生效

2003 年 4 月 4 日前超過 6 個月提交的公約申請或世貿申請，

則轉換後會喪失優先權 (條例附表 5 第 11(3)及 13 條 )。  

* * * 


